
闽卫职健函〔2021〕342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1 年度

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能力考核的预通知

在闽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、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《福建省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乙级资质认可程序（试

行）》（闽卫职健〔2021〕42 号，以下简称《认可程序》）要求，

为提高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乙级资质评审效率，经研究决定，

拟对职业卫生（含工业放射）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集中考核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内容

以《认可程序》附录 19 规定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专业技术人

员考核评估大纲为主要内容。

二、考核对象

考核对象主要包括：一是在闽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业技

术人员；二是拟在闽申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乙级资质机构的专业

技术人员。

参加考核的专业技术人员应经过本单位自行组织或委托外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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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组织的系统培训。培训课时不少于 40 课时的优先考核。

三、考核办法

围绕考核内容，采取统一命题、出卷，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

进行。考核时间初定在 2021 年 6 月上旬，具体时间地点、考核

名单另行通知。

四、考核报名

请有意参加考核人员以机构或公司为单位，于 2021 年 6 月

10 日前向省卫健委职业健康处报名，并将本单位申请专业技术人

员名单汇总表（见附件）、培训情况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证明、

身份证复印件、社保缴纳记录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fjajjzac@163.com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考核合格的，由省卫健委颁发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

专业技术人员能力考核合格证明。

（二）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考试作弊的，一经发现一律取消

其考核资格或从业证书。弄虚作假的专业技术人员及其所在机构

2年内不得参加省卫健委组织的专业技术考核。

（三）通过本次集中考核的专业技术人员且成绩合格的，可

免于机构资质评审现场能力考核。参加本次集中考核的机构，申

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乙级资质现场考核时，不再单独举行专

业技术人员能力考核。

（四）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情况由申请单位出具证明材料并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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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实性负责。培训相关档案资料应留存备查。

联系人：刘盼、许争鸣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275326。

附件：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考核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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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5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